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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文件 
 

煤全重安字〔2025〕7 号 

     

 

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

关于修订《危险化学品采购，使用与保存以及危险废弃物

处置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实验室负责老师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防法》、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、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

理规定》、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、《危险化学品

安全管理条例》和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实验室安全相关管理管

理办法规定，经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党政办

公会会议讨论决定，修订了《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

实验室危险化学品采购，使用与保存以及危险废弃物处置管理制

度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.总则 

1.为确保实验室科研，学习和生活的顺利进行，保证实验室

全体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并结合本实验

室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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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实验室全体成员在危险化学品采购，使用与管理以及危险

废物处置时，应遵守此规则，严格执行坚持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

的原则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

二．危险化学品的采购、使用与管理 

1.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界定，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

等十部门联合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名录为准，对于名录之外不能确

定是否是危险品、化学品报学校主管部门商量决定。 

2.使用化学试剂的实验室要建立专门的台账，对危险化学品

的采购，领用暂存和使用进行详细记录，做到台账清楚，账物相

符，使用记录完整 

3.实验室成员不允许私自采购危险化学品，如需采购，必须

通过学校化学品管理平台审批、购买。 

4.危险化学品的购买应按照实际需求，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，

避免大量存放。 

5.危险化学品到货后，由负责老师核对验收，详细记录危险

品的名称，规格，数量，购买和时间等信息进行登记入库，各实

验室到学校试剂库领用。 

6.各实验室暂存化学试剂必须放置在专业试剂储存柜中，储

存柜带锁，并且配有通风、灭火器等安全装置，剧毒易燃易爆化

学品必须单独存放，双人双锁管理。 

7.任何人使用危险化学品前，必须在主管老师处登记申请并

领取钥匙，由包括使用者在内的至少两人携带钥匙共同去储藏室

领取，做到无被盗，无事故，无丢失，无违章，保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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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对剧毒极易易燃，易爆化学品使用时，必须保证至少两人

同时在场，应该要求规范使用。剧毒易燃易爆化学品使用完毕后，

使用者务必及时归还至储藏室，同时在负责老师处登记使用和剩

余情况，由负责老师检查记录。 

9.遇火、遇潮容易燃烧，爆炸或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化学品，

不得在露天潮湿，漏雨和低洼处存放。受光照容易燃烧，爆炸或

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化学品和桶装灌装等易燃液体，气体应当存

在阴凉通风地。化学性质和防火灭火方法相互抵触的危险化学品

不得在同一储藏室内存放。 

10.易燃，易爆，腐蚀，助燃，剧毒等压缩气体的存放必须

符合相关规定，尤其应注意气瓶应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，并有

固定；容易引起燃烧爆炸的不相容（相互反应）气体，必须分开

存放；气瓶不可靠近热源和火源。 

11.实验室应定期组织人员对危险化学品采购，使用与管理

台账进行检查核对，对出场时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，对产生安全

隐患的因素进行排查并及时消除。 

三.危险废弃物处置 

1.实验室应按照相关规定，将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化学品废弃

物分类存放在容器内，并做好产废记录，盛装需要特别注意在常

温常压下，易燃易爆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必须进

行预处理，使之稳定后储存，否则按易燃、易爆危险品储存；高

浓度的无机废液必须经中和，分解等处理，确认安全后方可倒入

废液容器，禁止将不相容的废弃物在同一容器内混装，装载液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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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固体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容器应留足空间，容器顶部距离溶液

的表面保留 100 毫米以上；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弃物，可

用防漏胶袋等盛装。 

2. 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弃物；盛装危险废弃

物的容器及材质要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；盛装危险废弃物的容器

必须完好；盛装危险废弃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危险废弃物相

容，不相互反应。 

3.盛装危险废弃物的容器上应粘贴统一制作的标签，并要求

如实填写，多余的新产生的或失效，包括标签丢失，模糊的危险

化学品以及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，均需按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处

置。 

4. 危险废弃物存放区要张贴警示标识，并有明显隔离标识。 

 

四. 本规定由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负责

解释。本细则未尽事宜，以学校相关部门规定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 

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18 日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煤炭精细勘探与智能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          

2025 年 4 月 18 日印发 


